
100學年度臺北市生師比及每生校舍面積 

【提要】近十年臺北市各級學校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呈下降趨勢、每生校

舍面積呈增加趨勢，均以國小之下降與增加趨勢最為明顯。 
 

近十年受小班制教學政策及少子化影響，臺北市各級學校每位教師教

導學生數 (即生師比)大致呈下降趨勢，其中尤以國小下降趨勢最為明顯。 

100 學年度國小每位教師教導 12.81 位學生，較 91 學年度 16.04 人減少

3.23 人(-20.14%)，減少幅度最大，而國中、高中、高職每位教師教導學生

數雖呈減少之勢，惟幅度未若國小明顯，國中 91 至 99 學年度每位教教師

教導學生數約在 13 至 14 人左右，100 學年度降至 12.70 人，較 91 學年度

13.48 人減少 0.78 人(-5.79%)；高中則由 91 學年度 17.71 人，逐年減少至 100

學年度之 16.57 人，減少 1.14 人(-6.44%)；高職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減幅最

小，91 學年度為 18.99 人，至 100 學年度減為 18.30 人，減少 0.69 人(-3.63%)。 

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在學校隸屬別方面，100 學年度國小、國中、高中、

高職之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均以私立學校為最多：在行政區方面，國小每

位教師教導學生數以大同區 10.90 人最少，國中以中山區 9.28 人最少，高

中以松山區 13.09 人最少，高職部分，除萬華區無高職外，其餘 11 區以文

山區 12.68 人最少。 

在每生校舍面積方面，因學生數減少，近十年均呈上升之勢，以國小

增加趨勢最為明顯，由 91 學年度 11.22 平方公尺，增至 100 學年度之 17.54

平方公尺，增加 6.32 平方公尺，增幅為 56.33%；增幅最少者為高中，100

學年度為 14.62 平方公尺，較 91 學年度 13.14 平方公尺增加 1.48 平方公尺，

增幅為 11.26%；另國中 100 學年度每生享有校舍面積 19.43 平方公尺，較

91 學年 14.65 平方公尺增加 4.78 平方公尺，增幅 32.63%；高職 100 學年度

13.73 平方公尺，較 91 學年度 12.09 平方公尺增加 1.64 平方公尺，增幅為

13.56%。 

每生校舍面積在學校隸屬別方面，100 學年度國小、國中、高中、高職

最少者均為私立學校，國小、高中以國立學校最高，國中、高職則以市立



學校最高；在行政區方面，國小每生校舍面積以大同區 22.80 平方公尺最

多，國中以中山區 39.64 平方公尺最多，高中以松山區 25.49 平方公尺最多，

高職部分，除萬華區無高職外，其餘 11 區以南港區 28.14 平方公尺最多。 

 
近十年臺北市各級學校生師比及每生校舍面積 

學年度 
生師比(人) 每生校舍面積(平方公尺)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91 16.04  13.48  17.71  18.99  11.22  14.65  13.14  12.09  

92 16.08  13.68  17.51  18.07  11.33  14.81  13.40  13.27  

93 15.91  13.84  17.51  18.71  11.73  16.12  13.21  13.16  

94 15.50  13.88  17.38  18.58  12.73  17.11  13.52  12.84  

95 15.34  13.98  17.56  18.39  13.39  17.37  13.78  12.73  

96 15.04  14.05  17.19  18.35  13.94  17.30  14.07  12.89  

97 14.43  14.04  16.98  18.11  14.94  17.45  14.09  13.25  

98 13.88  13.96  16.65  18.14  15.78  17.53  14.41  13.87  

99 13.27  13.42  16.47  17.98  16.81  17.95  14.55  13.85  

100 12.81  12.70  16.57  18.30  17.54  19.43  14.62  13.73  

按隸屬別 
        

國 立 14.94 - 15.77 11.45 19.08 - 20.24 - 

市 立 12.42 12.66 14.61 14.20 18.10 19.60 17.29 18.60 

私 立 20.04 16.70 21.07 26.63 10.00 7.87 9.78 8.85 

按區別 
        

松山區 13.88  14.65  13.09  40.63  13.25  14.05  25.49  7.43  

信義區 12.98  12.05  15.77  16.26  16.29  21.64  15.98  12.34  

大安區 14.85  12.85  18.07  16.17  13.72  18.42  11.36  17.33  

中山區 11.82  9.28  15.96  25.25  21.36  39.64  13.78  5.11  

中正區 12.47  13.85  16.12  22.78  13.29  16.00  13.72  13.29  

大同區 10.90  11.91  15.86  23.17  22.80  25.74  16.30  2.69  

萬華區 11.53  11.01  15.05  -  21.58  31.70  13.71  -  

文山區 13.53  13.32  19.20  12.68  15.48  14.09  10.85  19.91  

南港區 11.70  11.37  14.11  13.14  21.43  29.62  19.81  28.14  

內湖區 13.31  13.48  16.02  13.77  19.57  16.42  21.75  25.38  

士林區 11.86  11.92  16.67  17.56  19.47  20.68  15.29  10.54  

北投區 12.73  13.06  16.69  22.01  17.85  16.62  12.56  10.88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統計室。 

說  明：1.生師比之計算係以「學校名稱」做為歸類基礎，即「學校隸屬別」資料，
因同一位教師可能同時任教普通科、職業類科或國中部。例如高中之生師
比＝校名為高級中學者之學生數（包括普通科、附設職業類科、國中部學
生）／校名為高級中學者之教師數；高職之生師比＝校名為高級職校者之
學生數（包括職業類科、附設普通科、國中部學生）／ 校名為高級職校
者之教師數。 

2.每生校舍面積之學生數計算概念同生師比，如市立國小需計入附設幼稚園

學生數，國立國小需扣除台灣戲曲學院學生數。 


